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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代表知情权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莫纪宏  
 

  所谓知情权，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及其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知悉、获取、了解与法律赋予该

主体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各

地区乃至众多国际组织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虽然我国目前宪法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提出

“代表知情权”的概念，但是现行宪法、法律和法规中的许多条文为代表知情权的存在提供了法

律原则依据以及诸多制度性保障条件。 
  为了保障人民代表在履行代表职责过程中的知情权，应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是修改《代表法》，明确规定代表知情权是人民代表依法履行职责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

目前，虽然代表知情权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由于在法律规范上还没

有以独立的权利形态而存在，所以，人民代表目前在法律上还不能基于代表享有的代表知情权来

行使相关的请求权。如果在《代表法》中能够将代表知情权作为一项代表职权予以确认，那么，

代表在行使代表知情权时就可以受到权利规范强制力的保护，且可以进一步提高代表获得必要情

报和信息的法律能力。在《代表法》中确立代表知情权时，首先应当明确代表知情权作为人民代

表行使职权的一项权利保护原则，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履行代表职责必须受到代表知情权的保护。

其次，要在设计代表知情权的权利规范过程中，明确代表知情权相对于一般公众知情权的特点。

最后，要在代表知情权的权利规范中明确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的权利内涵，即获得必需情报和信

息的种类、与情报和信息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情报和信息的义务主体的类型以及义务的主要行

为特征等，从而保证代表准确和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 
  二是明确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向代表提供必要情报和信息的法定义务，并予以保

障。由于代表知情权是基于代表职务和代表的性质产生的，所以，对代表知情权承担法定保护义

务的主体也就是特定的。从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性质来看，有义务向代

表提供必需的情报和信息的主体包括，代表所在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代表参加人

大会议和在本职工作中所涉及到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代表在参

加执法检查时调查和了解的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从代表职责的主要内容来看，代表知情

权主要保证代表获得参政议政所必需的情报和信息。因此，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都应依法负有向人民代表提供其为履行代表职责所必需的情报和信息。 
  三是进一步理顺党委和人大之间的关系，将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情报和信息纳入

人大议政的范围。各级人大在举行会议和开展工作时，如果对国家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政情、

社情都不太清楚，那么，要想让参与其中的人民代表能够通过人大会议和组织的活动来了解准确

的情报和信息则比较困难。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通过各级党

委来对整个社会进行政策指导，各级党委实际上是各个行政区域内的政治决策中心，有关本行政

区域内的各种政情和社情，党政部门掌握得比较全面和系统。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成员应当能

够有效地参与各级党委的决策活动，全面了解与本行政区域有关的各种情报和信息，以便人大开

展工作。特别是对于需要人大审议的重大事项，包括政府财政预决算、审计、人事任免等，人大

要有效地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权，必须要对监督对象的情报和信息有比较全面、准确

和系统的了解，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行使监督职权。所以，应当在正确处理党委与人大关系的基

础之上，在党委决策部门与人大常设机构之间建立必要的情报交流和信息沟通机制，以便于人民

代表更好地行使代表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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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严格国家保密制度，按照民主监督原则的要求，保证代表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与履行代表

职责相关的情报和信息。代表知情权相对于一般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特殊性，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

是为了履行职责，更好地参政议政。所以，在代表对国家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履行监督职

权时，有关国家机关就不能以与代表的切身利益无关或者是以国家秘密为由，随意拒绝代表了解

有关情报和信息的要求。因此，为了进一步保障代表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应在法律和制度上

明确“提供信息和情报是原则，拒绝是例外”的原则。 
  五是进一步保护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言论免责权，增加人大代表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

通，扩大代表知情权的实现渠道。大多数情况下，人大代表在依法开展活动、履行代表职责时，

都是以代表团、代表小组、代表会议的方式出现的。所以，人大代表相互之间彼此充分和有效地

交流情报和信息，对于人大代表行使代表知情权、正确和有效地履行代表职责也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是在人大会议上，了解某一方面具体情况的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及时向其他代

表通报相关信息，可以对人大代表了解履行代表职责所必需的情报和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有必要充分保护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言论自由，将人大会议作为人民代表行使代表知

情权的主渠道和重要途径。 
  六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事议题应当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建立人大工作程序中的公

众听证制度，保证代表能够直接、有效地了解社会公众的真实意见和想法。人大代表依法履行代

表职责的过程中，有许多与履行代表职责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行使质询权、询问权、视察权、调

查权等代表职权来主动搜集获得，有些则可以通过接待来信来访、参加听证会等方面，听取社会

公众的意见和想法，从而有效地了解各种信息。人大代表除了通过参加人大会议，获得相关信息

和情报之外，就人大工作的重要问题，还可以通过出席由人大组织的立法公众听证会的形式来听

取和了解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加强各级人大自身的工作制度和听证程序的

建设，有助于保障代表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权。 
  七是进一步完善人大机关的信访工作机制，发挥人民代表在处理信访事务中的作用。我国各

级人大下设的信访工作机构，是人大机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及时和有效地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

途径，也是人大代表了解选民意见和看法，掌握政情社情发展动态的有效方式。目前，很多地方

人大设立的信访工作机构，仅限于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业务，没有充分发挥

本级人大的人民代表的作用。其实，吸收人民代表来参与人大机关组织的信访工作，等于是从制

度上为人民代表多提供了一条接触群众、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各级人大在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人民代表接待日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处理来信来访的制度，

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在信访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保证人民代表有效地行使代表知情

权，增强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效率。 


